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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家长：
您好！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作为家长一定能感受到

来自高考的压力，家里紧张的气氛想必早就开始了，当然在更
多的心焦中还伴随着些许的甜蜜和期待。我们希望您一定在
考前的冲刺阶段、考试期间、成绩公布、填报志愿以及录取等阶
段积极配合孩子，减轻负担，丢下包袱，把心态调整到最佳状
态，共同完成高考期间各阶段的任务。

一、对家长的温馨提示
一是情绪力求稳定。在高考前，家长要摆脱各种外界的干

扰，经常保持比较平和的心态，高考前，家长也会对高考的各种
动态有所反应。但是，要冷静地、有分析地去对待，不能把一些
小道消息随便传递给孩子。

二是心情保持愉快。高考前，给孩子准备一个良好的备考
环境是非常必要的，临考前家长的心情、家里的气氛直接影响
着考生的情绪，一个细微的表情就能让孩子知道父母对考试的
紧张、担心和害怕，而这种情绪会直接传染给孩子。因此，家长
一定要以平常心对待高考，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让孩子能在考
前也顺利的进行复习。为了保持考前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之
间如有分歧，请不要发生争执，把这些问题放在高考后解决，减
轻孩子的心理压力。通过调查，很多高考状元的父母在考前只
会对孩子说：“只要尽力就行了”，一句简单的话，直接减轻了孩
子不少的心理压力。因此，高考前家长不但要保持平常心，更
要有愉快的心情，宽容的度量，这样才能让孩子在放松的心情
下顺利进行考试。

三是创造安静的复习环境。在备考阶段家长应尽量减少应
酬，如果有无法推脱的应酬，请尽量选择在外面进行，不要破坏孩
子安静的学习环境。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通电话，如果非打不可，
请简单明了的快速完成通话，不要漫无边际的拉家常、聊闲话。

四是督促孩子娱乐与运动。高考前夕孩子们复习都是非常
用功的，一做题就会废寝忘食，有时搞得精疲力竭，头昏脑胀，不
仅影响心情，也影响复习效率。所以，家长就要适当地提醒孩子
做必要的休闲运动，如打羽毛球、散步等，也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

乐，看看轻松的电视节目，这样有助于孩子调整心态，劳逸结合。
五是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在高考前家长应经常跟孩子聊

聊天，谈谈心，利用吃饭后的时间散散步，相互沟通，让孩子把
心里的压力、苦恼、烦闷说出来，聊天的内容不要过多涉及高
考，尽量聊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这样有助于放松孩子的心情。

六是防止对孩子的过分关注。有些家长在高考前会过分
关注孩子，如在孩子复习时一会儿过去冲杯热牛奶，一会儿过
去送块西瓜，甚至给孩子旁边陪读等，这些做法会使孩子产生：

“一旦考不好，怎么对得起父母对我的关心”的想法，无形中增
加了孩子的压力。

七是督促孩子做好考前准备工作。临考前几天，家长要督
促孩子做好考前的各项准备，提前把橡皮、小刀、格尺、笔等考
试用具准备好，并把准考证、身份证等统一放在不易忘记的地
方。同时，陪同孩子去看一下考场，熟悉环境。

近几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州各族人民
的共同关心下，大家共同关注的考风考纪问题取得全面性的好
转，考务操作全过程实施视频监控，招生政策透明度不断加大，
考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违规处理办法更加完善、细
致、严厉。为维护考试信誉，确保公平公正，我们做了大量细致
的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营造
一个让社会放心、让考生放心、让家长放心的平安高考环境。

二、家长关注的时间

各位考生:
你们好！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

的刻苦学习，你们学有所成，现在面临着高
考冲刺阶段。此时此刻，或许你们有一些
兴奋，有一些紧张，有一些压力……但我们
相信，只要你们充满自信，沉着冷静地对待
高考，就能在考场上发挥良好，考出优异成
绩。在此衷心祝愿你们金榜题名！同时，
也希望你们在高考中诚信应考、遵守纪律。

1、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培养良好的应试
心理，学会自我调解，以平常心，坦然面对
高考。

2、自觉遵守考场纪律，维护考场秩序，
坚决同弄虚作假、违反考试规则、破坏考试
纪律的不良行为做斗争。

3、认真学习掌握《考试规则》、《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不违背自己在《考
生诚信考试承诺书》中的庄严承诺。特别
需要强调的是，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
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考试作弊行为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当年参加高校招生考
试的各科成绩，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
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代替他人参加
考试的高校在校生，由其所在高校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给予开除学籍
的处分；对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社会其他
人员，由其报名考试所在地的省级招办向
其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通报违规事实，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相应处罚；触犯法律
的，移送当地公安机关,按照《刑法修正案
（九）》和《教育法》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4、考生高考前熟悉考场时，只准到达
考场门口，不准进入考场。

5、进考场时持《准考证》、《身份证》，不
准穿校服。除2B铅笔和0.5mm的黑色字迹
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

擦、塑料垫板外，其它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
场，特别是不准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
手机、寻呼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
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
修正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考场内不得互
相传递文具等。

6、考生必须在答题卡上答题，在试题
卷或草稿纸上答题均为无效。

7、选择题答案用2B铅笔在设定的方框
中填涂、非选择题用0.5mm的黑色签字笔在
答题区域内作答。在指定区域以外或超出黑
色矩形边框限定区域的答案均为无效。不得
用规定以外颜色的笔答题。“民考民”考生请
注意 ：用藏文答文、理科数学，文、理科综合
卷的考生，一定要掌握好字体的大小、间距，
否则超出答题预留位置的答案将无法扫描。

8、答选择题时，细心阅读根据答题卡
上的要求，用 2B 铅笔将答案对应的方框涂
黑，否则将会影响成绩评定。

9、不准在答题卡和试卷上作任何标
记，否则，将视为违纪，成绩无效。要保证
答题卡整洁、无折叠、无破损。

10、今年全省报考人数 43903 人，计划
招生大概 3.9 万余人。全州报考人数 2231
人、其中，黄南州考点 1566 人，尖扎县考点
665人。

11、“民考民”考生报考用汉语文授课
的高等院校时，民族汉考（mhk）和藏语文成
绩各按实际得分的50%计、英语按100%计；
选报用藏语文授课的高等院校或专业时，
民族汉考和藏语文成绩各按实际得分的
100%计，英语成绩作参考。

12、艺术类上线考生填报以省统考成绩
为录取依据的本、专科艺术院校或专业时，专
业成绩、文化课成绩相加，即为该生的总成
绩。（“民考民”考生报民族美术专业时，普通
分和专业分相加）；校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
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7至28日。

13、志愿选报：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 6
月 27 日至 30 日；本科（一、二、三本）院校实
行复征志愿；专科院校实行平行志愿，再复
征志愿。

14、凡是曾经从省外迁入我省或在省
内县与县之间迁移的户口，档案中要装考
生及家长的《准迁证》、《迁移证》复印件。
从青海转出省外后又重新转回的，还要提
供转出青海时的《准迁证》、《迁移证》复印

件。复印件上必须加盖原落户派出所、批
准落户的州、县公安局户口专用章，主要证
明迁移手续的真实性和迁移时间。复印件
要与原件相符，对篡改、套印迁移手续者取
消录取资格。

15、照顾加分条件：（1）对连续在牧区工
作15年以上，现仍在牧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职
工子女和世居牧区的汉族群众子女，其户口
在当地，从小学到高中全过程与当地少数民
族学生接受同等教育条件者，增加 10 分投
档；（2）对少数民族考生，在向国家部委属院
校投档时，增加20分投档；在向地方省属院
校投档时，给六州少数民族考生增加35分投
档（民考民考生也同样）。（3）对青南地区（玉
树、果洛、黄南州）“民考汉”考生，小学、初中、
高中全过程一直在牧区就读，与当地的汉族
学生接受了同类教育、参加了同类试题的高
考，选报省内院校的，在享受35分照顾分的
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

16、录取期间，招生院校特别是三本、高
职院校会打电话给已经投档的考生，考生必
须保证电话畅通（报名信息库所留的号码），
关机、不接听都有可能导致院校退档。

17、省招办按照考生志愿（含“服从调
配”志愿）投档后，考生又要求放弃录取机
会让阅档院校退档的，将取消考生在同批
次其它院校投档复征志愿的资格。

18、被高校正式录取的新生，用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向教育部注册，教育部通
过全国户籍管理系统做核验。考生核对个
人信息的机会有三次：报名信息确认时；

《准考证》领取后；志愿填报时。如发现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发生错误后，本人申
请提交招办，由招办专报省招办修改。正
式录取并向教育部注册后才发现信息错误
的，省招办无权限修改。请考生务必认真
仔细核对本人信息，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
自负。

19、正式录取后不去报到，准备下一年
重考的学生，必须在开学前或高校报到期
间向所录取的高校主动申明放弃，并报招
办备案。否则下一年参加高考并录取后，
教育部不予注册。

20、集体报名的考生持《身份证》、《录
取通知书》到所在学校领取个人的介纸档
案，州招办报名的考生持《身份证》、《录取
通知书》到招办领取个人的介纸档案，开学

报到后交给所录取的高校。
21、信仰伊期兰教的考生在填报志愿

时务必注意了解所选报院校是否有清真食
堂，以免录取报到后造成餐饮困难。

22、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时选择
外语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省上组织的外
语口试（地点：青海师范大学；时间：7月2-3
日）。军事、公安、司法等院校的面试及军
（体）检时间为：6月29日—7月2日，地点另
行通知。

23、考试期间，省招办和州招办设立招考
咨询服务室，开通投诉举报电话：8722566（州
纪委）、8722581（州招办），省招办开通青海招
考信息网，在线答疑，就高考政策、高考动态
等方面的问题给予答疑解惑。同时，将考生
和家长普遍关注的相关问题登在青海招考信
息网上，考生如有不清楚的问题可通过电话
或上网查询、投诉。我们将以最热情、最优质
的服务帮助你们，你的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
的最好回报。

24、填报复征时招办给学校提供复征
志愿考生的名单，由学校负责通知考生本
人。录取期间，考生本人要在规定时间内
主动与学校和班主任联系；在招办报名的
考生由招办负责通知考生本人；在学校统
一报名的考生，由学校负责通知考生本人，
凡因未通知到考生本人而使考生受影响
的，责任由学校全部承担。

25、志愿信息一经考生签名确认并进
入数据库，不再接受任何修改。考生，家长
必须为自己确认的信息承担责任。

26、听力进行中，考生如果对音响效果
有意见，必须举手示意，且不准出声，待监
考员走近时低声告诉本人意见，然后继续
答题。如果考生没有举手示意对听力音响
效果提出问题，对考试结束、离开考场后才
提出的任何意见均不予受理。

各位考生，以上内容是我们在考试招
生工作中，对你们的一些提醒和要求，希望
对你们有所帮助。在高考即将到来的时
候，再次祝愿各位莘莘学子们考出水平、考
出成绩、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同学们，扬起你理想的风帆开始远航
吧，胜利属于有远大志向、勇于拼博、敢于
攀登的人！

黄南州招生办公室

致考生家长的一封信

六 月 份

6月1日—5日 领准考证、核对身份证号

6月7日—9日 普通高考

6月26日 前公布成绩分数线，上线考生领取志愿表

6月30日 之前成绩有疑问到省招办查询

6月27日—30日 填报志愿，考生家长确认签名，建档

6月29日—7月2日报考军事、公安（武警）、中央司法警官、公共
安全类院校的考生军检面试。军检、面试地点到州招办查阅通知

七 月 份

7月2日—3日 填考了英语专业的二本线以上考生到师大口
试，详情到招办咨询

7月10日—13日 提前单独本科（梯度志愿）录取，不复征

7月14日—15日 自主招生录取、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
项计划录取，专项计划和一本批次同时复征志愿

7月16日—23日 一本（梯度志愿）录取并复征

7月24日—31日 二本（梯度志愿）录取并复征

八 月 份

8月1日—2日 省内民族预科录取

8月3日—11日 三本（平行志愿）录取并复征
3日—4日模拟投档

8月12日—14日 提前专科（梯度志愿）录取

8月15日—25日 普通专科（平行志愿）录取复征
15—16日 模拟投档

30日前接收录取通知书，凭通知书、身份证到所在毕业学校
领取档案，招办报名的应、往届生到招办领取档案

家长要特别提醒考生

1、认真学习《考生规则》、《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36
号令）。

2、严禁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若带入考场是否使
用都将视为违纪。

3、录取期间电话要畅通，停机、关机、更换号码、不接听影响
录取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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